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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农民工讨回10万余元“血汗钱”

本报讯（记者 薛宏冰 通
讯员 张思远）近日，源汇区法
律援助中心成功为 10名农民工
维权，追回10万余元欠薪。

“俺们想要工资，恁管不管
帮帮俺们？”今年 1月的一天，
刘某愁容满面地来到源汇区法
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刘某身
后跟着 9 名农民工，都一脸无
助地看着工作人员。

“这是源汇区法律援助中
心，我们有律师可以免费解答
法律问题……”在源汇区法律
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的安抚下，
刘某等人慢慢说出了自己的遭

遇。
2016年，刘某等人为李某

承包的漯河某公司外墙保温工
程施工，刘某等人与李某约定
按天支付劳动报酬。经过 3 个
月的施工，工程结束。刘某等
人依约定找李某领工资，李某
以“公司没跟我结算工程款，
没钱给付工资”为由，拖欠刘
某等人的工资。几年来，李某
一直拖欠刘某等人的工资。多
次讨要未果后，刘某等人找到
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
助。

在了解了刘某等人的诉求

后，当日，源汇区法律援助中
心就受理了刘某等人的法律援
助申请，并指派该中心宋律师
担任案件代理人。

宋律师在与刘某等人沟通
中发现，刘某等 10人的工作天
数不相同，工资也不相同，他
们提供的证据材料不齐全。宋
律师在帮助刘某等人搜集证据
材料后，认真计算了各人应得
工资的具体数额。今年 3 月，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刘某等人
在宋律师的帮助下，将李某和
漯河某公司一同起诉到法院。

近日，源汇区人民法院做
出判决，李某分别支付欠刘某
等10人的劳务费10万余元，漯
河某公司对该笔劳务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负责
人提醒说，农民工务工时一定
要谨慎。工作前，要详细了解
工作项目的情况，依法签订劳
动合同；工作时，要配合企业
用工管理，注意妥善保管相关
用工证据；在遇到问题时，一
定要冷静积极寻求法律帮助。
维权时，要选择合法维权途
径，把握好诉讼时效。

提到假币，大家都深恶痛
绝，而用假币骗取老人血汗钱
的行为更是让人不齿。近日，
我市一摆地摊的老太太收到300
元假币，伤心地在街头哭泣。
巡逻民警发现后，凑钱用真钞
换假币。

7月 18日 10时许，临颍县
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文渊
博、辅警郭冬冬、罗逸鸣等人
巡逻至临颍县城南环路与新城
路交叉口附近时，发现路边有

一些群众围着一名老太太讨论
着什么。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发现老太太正在哭泣。经询问
得知，老太太在摆地摊卖杂货
时，收到了300元假币。

“这下可怎么办啊，我身体
不好，需要用钱看病……”老
太太向民警哭诉。民警赶忙安
抚其情绪。为避免老人因财产
损失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伤
害，民警决定自掏腰包弥补老
人的损失。由于老人没有手机

微信，无法向其转账，几位民
警便将各自身上携带的现金拿
出来，凑了300元交给了老人。

老人执意不肯收，拉着民
警的手说：“这是我自己大意造
成的，说啥也不能要你们的
钱。”民警再三劝说老人收下大
家的心意，并嘱咐她以后收钱
时一定要仔细查验。

随后，民警将老人收到的
假币交给了银行。

殷广华

老人收到假币 民警以真换假

本报讯 （记者 范子恒
尹晓玉 通讯员 王利生 曹
娟）“23 年了，我终于有户
口、有身份证了，感谢民警
的帮助……”7 月 20 日上午，
临颍县杜曲镇村民赵某及其
亲属将一面锦旗送到临颍县
公安局杜曲派出所，对民警及
时为其补办户口表示感谢。

时间回到 1997 年夏天。
临颍县杜曲镇村民赵某的妻
子因家庭经济困难离家出走。
赵某将一双儿女托付给母亲，
独自到银川市打工。

在打工前几年，赵某还通
过固定电话与家人联系。随后
赵某家的固定电话停用，赵某
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后来赵某发现自己的一代
身份证已经失效。而赵某的家
人以为他失踪了，十年前，赵

某的儿女曾经去银川找过父
亲，但没有找到。

转眼 23年过去，赵某的儿
子、女儿早已成家立业，他们
以为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但没
想到又有了父亲的线索。

2020 年 1 月底，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银川市金凤区派出
所民警在排查工作中，发现赵
某在银川打工 20 多年，却一

直没有户口，当地派出所
民警设法联系到了赵某的
家人。随后，赵某的侄子
到银川将赵某接回，并前
往临颍县公安局杜曲派出
所查找其临颍籍户口。

民警经询问，得知赵
某之前有一代身份证，但
因与家人失联，家人以为
赵某已经不在世了，在当
地户口普查期间，把赵某

的户口注销了。
临颍县公安局杜曲派出所

所长翟志伟得知情况后，立即
安排民警宋燕澎、户籍内勤王
娇娇走访其亲属、村干部和附
近群众，并积极向临颍县公安
局户政负责人汇报，仅用两天
时间，就为其补齐了户口申报
手续，最终为赵某补录了户
口，并办理了二代身份证。

离家23载“黑户”有户口了

【案情回放】

小 浩 上 高 中 后 开 始 住
校，其母亲担心孩子不适应
在校生活，便给他的手机关
联了自己的网银账号，以方
便孩子的吃穿用度。但没过
多久，妈妈就发现小浩开始
频繁刷卡付费，问他买了什
么也支支吾吾。学校老师反
映，小浩最近学习成绩下
降，精神恍惚。

经反复询问，小浩承认
自己一直观看某网络直播平
台，上面经常发布以未成年
人为主角的大尺度直播视频
或者血腥暴力视频，且部分
主播有诱导未成年人在排行
榜等区域刷量控评、大额打
赏消费的情况。

后来，小浩的妈妈将该
直播平台诉至法院，要求返
还打赏费用。法院经审理，
认为小浩作为未成年人，属
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现其监
护人对小浩的打赏行为不予
认可，判令该直播平台返还
相应财产。

【法官释疑】

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 及将于明年施行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均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追认。且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
第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
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
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
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
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
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未

经监护人追认的限制行为能
力人的大额消费、打赏行
为，应为无效行为，相关网
络平台应予返还。

就网络运营者对其用户
的管理责任，我国网络安全
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网络运
营者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停止
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
施、保存有关记录的，由有
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
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 1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
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
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
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

因此，直播平台对于在
其平台上发布的视频信息、
主播直播内容都负有管理义
务，如不履行管理义务就要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网络
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
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
导致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等后
果的，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
六条中的规定，对网络服务
提供者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据《北京日报》

诱导未成年人打赏
该承担何种责任

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


